沂源县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
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依申请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确定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，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

	事项依据
	 1.《山东省知识产权促进条例》（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6号）第二十六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确定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，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

    2.《山东省专利条例》（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）第四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专利维权援助工作，省、设区的市和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设立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，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免费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

    3.《淄博市专利管理若干规定》（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7号）第二十七条：市、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开展专利维权援助工作，确定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。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免费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

    鼓励和扶持建立民间专利维权组织，形成专业性和区域性民间专利维权体系;鼓励专利中介服务机构无偿提供专利维权援助。

关于印发《沂源县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   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促进科

	
	配合科室
	综合科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宋志浩

	
	办公电话
	2920477

	服务能力
	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

	备  注
	

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   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二、服务内容

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确定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，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

三、办理依据、办理要求
（一）办理依据

1.《山东省知识产权促进条例》（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6号）第二十六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确定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，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

2.《山东省专利条例》（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）第四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专利维权援助工作，省、设区的市和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设立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，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免费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

    3.《淄博市专利管理若干规定》（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7号）第二十七条：市、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开展专利维权援助工作，确定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。公益性维权援助机构负责受理、审查维权援助申请，免费提供相关事务咨询、纠纷解决方案等公共服务。 鼓励和扶持建立民间专利维权组织，形成专业性和区域性民间专利维权体系;鼓励专利中介服务机构无偿提供专利维权援助。

4.《沂源县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（源机编〔2021〕44号） 第四条（九）：承担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创新工作，承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及维权援助，咨询和法律服务工作。  

（二）办理要求

1、维权援助对象：遇到重大、疑难知识产权事项（案件）的沂源县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
2、维权援助内容：一是智力援助。为当事人提供解答知识产权法律咨询、查询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状态服务；为重大疑难、突发的知识产权事件或案件提供专家论证、专利分析预警、推介服务机构等。二是经济援助。为符合一定条件的本市辖区内的个人、中小企业和其他单位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（专利侵权纠纷案件），提供一定额度的经费援助。

四、所需材料
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须递交下列材料：申请人知识产权证书、身份证明文件；申请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（申请经济援助须填写《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》，请求书下载网址：http://msa.zibo.gov.cn/art/2019/4/26/art_9716_1740490.html）；中心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。
五、工作流程（服务流程）

（一）申请。当事人提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书面材料。
（二）受理。在收到维权援助申请后，审查是否符合办理条件。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疑义的，应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，并可视情况进行调查。
（三）办理。对符合条件者，应同意提供维权援助，并尽快组织落实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援助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

六、工作地点

沂源县市场监管局（中国（淄博）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沂源分中心）；历山路5号4楼东。

七、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

工作时间：每周的周一至周五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八、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

不收费

九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宋志浩          职务：科长

联系方式：2920477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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